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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价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对促进节约用水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国内外典型城市现状居
民生活水价及水价承受能力,得出 3 方面结论:国内外城市一般采用全成本水价定价方法,考虑供
水的资源成本、工程成本和环境成本,发达国家城市居民水价明显高于国内城市,我国东部城市水
价高于中西部,北方城市水价高于南方;计价模式主要有单一制水价和固定费用与可变费用相结合
的模式,国内城市和东京、新加坡均实行阶梯水价;国内外水价差异较大,各城市居民人均月水费支
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值(R值)均偏低,我国 R 值明显低于国际城市 R 值,不利于发挥节水激励作
用。 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水价,支撑节水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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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淡水资源不仅短缺而且地区分布极不均
衡,约占世界人口总数 40%的 80 个国家和地区约
15 亿人口淡水不足,其中 26 个国家约 3 亿人极度
缺水。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均水资源量
只占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四分之一,水资源短缺
且形势严峻。 因此,合理利用水资源,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尤为重要。 水价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对
于调节水资源需求,提高用水效率[1]具有重要意

义,合理的水价能够有效地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
促进水资源节约。

居民生活水价是国内外水利经济领域的研究

热点之一。 水价的高低与不同地区的水资源供需
形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承受能力相关,生
活用水与污水处理如何定价成为关注的焦点。 我
国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在水价的制定研究中
引入了居民可承受能力,根据水费支出占人均收
入的比值来分析水价的合理性。 笔者收集整理了
近几年国内外典型城市居民生活水价数据,对比
研究各城市居民水价的差异,分析可承受能力,并
从中得到启示,为制定更合理的居民水价,促进节
约用水提供参考。

1　 国外城市居民生活水价现状

笔者选取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新加坡等几座
典型城市,对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水价现状进行分析。
1． 1　 纽约

纽约市居民生活水价由供水费、排水费和供排
相关的服务费 3 部分构成,自 1980 年以来基本保持
上涨趋势。 2014 年财务年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纽约市水价为 3． 27 美元 / m3,折
合人民币 20． 10 元 / m3(按当年汇率,下同),其中供
水费 1． 26 美元 / m3,污水处理费 2． 01 美元 / m3。 与
1996 年财务年相比,水价上涨了 2． 33 美元 / m3,年
均涨幅 7． 2% [2]。 至 2017 年,纽约市生活水价为
3． 5 美元 / m3,折合人民币 23． 45 元 / m3[3],其中污水
处理费约占总水价的 60% ,依然保持着 1993 年以
来污水处理费为供水费的 159%的现状。
1． 2　 伦敦

伦敦市居民生活水价由供水服务费和污水处理

费 2 部分组成,全市近 80%的水量由该市最大的水
务公司泰晤士水务公司提供[4]。 根据用水家庭有
无安装水表分别采用计量和按家庭财产估价两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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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征收。 2013 年城市供水服务费 1． 23 英镑 / m3,
污水服务费 0． 65 英镑 / m3,合计 1． 88 英镑 / m3,折
合人民币为 16． 49 元 / m3,同期比上一年上涨了
3． 5% [5]。 2015 年伦敦市居民生活水价收费做出调
整,水价构成由 2 部分改为 3 部分,分别为固定费
用、可变费用以及环境保护费用。 调整后呈现逐年
上涨趋势,至 2017 年伦敦居民生活水价为 2． 55 英
镑 / m3,折合人民币 22． 19 元 / m3[2]。
1． 3　 东京

东京城市居民生活水价由 2 部分组成,即基本
水费和计量水费,此外,用水户还需缴纳税率为 5%
(基本水费与计量水费之和)的消费税。 东京城市
居民生活水价收费方式与我国城市居民阶梯水价制

度相似,但却更为细致。 东京实行计量收费、超额累
进加价收费的水费政策。 为保证用水公平性和收费
标准的明确性,东京采用管径差别收费制度,即根据
水表连接管管径的不同,水价也有所不同。

东京地区自 2005 年 1 月实行累加阶梯水价制
度,与水管规格相对应,水管规格越大,阶梯数越少。
在前 3 种最小的水管规格下(管径 13 ~ 25 mm),水
价分为 9 个阶梯,居民每月用水量在 1 ~ 5 m3之间的

不收取阶梯水费,5 ~ 10 m3的水价为 1． 34 元 / m3,
10 ~ 20 m3的水价为 7． 78 元 / m3,依次递增,大于
100 m3的水价为 24． 56 元 / m3。 以 2005 年东京水费
标准为例,在每月用水 5 m3以内的用户,按基本水价
付费,超过基本水量就按累进加价收费。 按管径
20 mm 的用水户计,水价(不包括排污费)为 11． 39
元 / m3 [6]。 从 2015 年收费制度变更起,东京城市居
民生活水价包括固定费用、可变费用、增值税、环境
保护费以及环境增值税五部分,至 2017 年其水价为
14． 07 元 / m3 [4]。
1． 4　 巴黎

巴黎城市居民生活水价由 3 部分组成,即饮用
水生产与分配服务费、卫生服务费及税费[7]。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巴黎市水供应行业的私有
化,水供应业务具体由维奥利亚及苏伊士两大供
水集团承担。 水价制定遵从“谁用水谁付钱,谁污
染谁付钱”的原则,由市政府、供水单位与各类用
水户等有关各方共同协商确定。 2010 年巴黎市政
府收回了供水系统的管理权,全部相关事宜由统
一机构管理。

2011 年巴黎市水价为 2． 93 欧元 / m3,折合人民
币 26． 34 元 / m3,其中饮用水生产与分配服务费
1． 105 欧元 / m3,占比 37． 7% ;卫生服务费 1． 034 欧
元 / m3,占比 35． 3% ;税费 0． 791 欧元 / m3,占比
27% [6]。 2015 年巴黎市对城市居民生活水价构成

做出调整,由之前的 3 部分改为 5 部分,包括固定费
用、可变费用、环境保护费、税费(增值税、环境增值
税、其他税)以及其他费用。 至 2017 年其水价为
3． 65 欧元 / m3,折合人民币 27． 74 元 / m3 [3]。
1． 5　 新加坡

新加坡是世界上极度缺水的城市之一,生活和
生产用水主要依靠雨水收集和从邻国马来西亚进

口。 对来之不易的水资源,新加坡公用事业局
(PUB)用经济杠杆调控居民用水需求。 用水户除了
交纳供水费以外,还需要交纳污水处理费和耗水
税等。

新加坡政府曾在 2017 年 2 月宣布,为了加强水
资源的保护,水费将分 2 个阶段调整。 水费调整第
1 阶段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城市居民生活月用水
量在 0 ~ 40 m3之间,综合水价为 2． 39 美元 / m3,折合
人民币 16． 013 元 / m3,其中供水工程水价 1． 19 美
元 / m3,耗水税 0． 42 美元 / m3,污水处理费 0． 78 美
元 / m3;月用水量大于 40 m3时,综合水价为 3． 21 美
元 / m3,折合人民币 21． 507 元 / m3,其中供水工程水
价 1． 46 美元 / m3,耗水税 0． 73 美元 / m3,污水处理
费 1． 02 美元 / m3。 第 2 阶段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
城市居民生活月用水量在 0 ~ 40 m3之间,综合水价
为 2． 74 美元 / m3,折合人民币 18． 358 元 / m3,其中
供水工程水价 1． 21 美元 / m3,耗水税 0． 61 美元 /
m3,污水处理费 0． 92 美元 / m3;月用水量大于 40 m3

时,综合水价为 3． 69 美元 / m3,折合人民币 24． 723
元 / m3,其中供水工程水价 1． 52 美元 / m3,耗水税
0． 99 美元 / m3,污水处理费 1． 18 美元 / m3 [8]。

2　 我国城市居民生活水价现状

我国水价变革经历了 4 个阶段,即公益无偿供
水阶段、低水价阶段、非全成本核算阶段、商品化
价格形成阶段,水价结构不断优化,近年来实施阶
梯式水价、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水资源费改税等措
施,水价制度不断完善。 我国现行的水价体系由
资源成本、工程成本、环境成本、利润以及税收 5
部分组成。

笔者利用中国水网 2012—2019 年城市居民生
活用水水价资料,选取 9 个典型城市的居民生活水
价[9-11]进行对比分析。 按照东部 (北京、上海、广
州)、中部(太原、武汉、南昌)、西部(兰州、成都、昆
明)和北方(北京、太原、兰州)、南方(上海、广州、武
汉、成都、南昌、昆明)的分区,对比分析城市居民生
活水价的区域差异。 由表 1 可见,各城市居民生活
水价在 2012 年以后呈上涨趋势,在实行阶梯水价政
策之后基本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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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2019 年我国典型城市居民生活水价 元 / m3

地区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北京 4． 00 4． 00 5． 00 5． 00 5． 00 5． 00 5． 00 5． 00
上海 2． 80 2． 80 3． 45 3． 45 3． 45 3． 45 3． 45 3． 45
广州 2． 88 2． 88 2． 88 2． 88 2． 88 2． 93 2． 93 2． 93
太原 2． 80 2． 80 2． 90 2． 80 2． 80 2． 80 2． 80 2． 80
武汉 1． 90 2． 32 2． 32 2． 62 2． 47 2． 47 2． 47 2． 47
南昌 1． 98 1． 98 2． 38 2． 38 2． 38 2． 38 2． 98 2． 98
昆明 2． 80 3． 20 3． 20 3． 45 3． 45 3． 45 3． 45 3． 45
兰州 2． 25 2． 25 2． 55 2． 55 2． 55 2． 55 2． 70 2． 70
成都 2． 85 2． 85 2． 15 3． 50 3． 50 3． 03 3． 03 3． 03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中国水网》与各城市 2012—2019 年水资源公报,各城市开始实施阶梯水价后,表中价格均为第一阶梯水价,是供水费
与污水处理费的合计价格。

　 　 通过各区域城市平均水价(图 1)对比可见,全
国最高的水价出现在东部地区。 东部城市经济发
达,需水量和排污量都大,径流调蓄空间有限,同时
受流域污染影响,地表可用水资源短缺,因此水价较
高。 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居民收
入水平较低,城市居民生活水价低于东部地区。 中
部地区河湖水系较为发达,水资源丰富,因此城市居
民生活水价较低。 从南北方差异来看,北方城市居
民生活水价高于南方城市(图 2),反映了南北方在
气候和水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对水资源危机的敏

感程度。

图 1　 东、中、西部水价差异

图 2　 南、北方水价差异

3　 国内外水价对比及可承受能力分析

笔者以 2017 年国内外几个典型城市居民生活
水价现状为基础,来分析国内外城市居民生活水
价差异。 从水价的组成看,国内外各城市居民生
活水价一般采用全成本水价,包括资源成本、工程
成本和环境成本。 从收费标准看,国内外各城市
居民生活水价均在逐年上涨,其中巴黎市单方水
价最高,达 27． 74 元 / m3,纽约、伦敦、新加坡、东京
依次减少;国内城市水价较低,就国内单方水价最
高的北京看,其水价约是巴黎的 1 / 6,是东京的
1 / 3。 从计价模式来看,国内外城市都实施计量收
费,有的国家实施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相结合的
计价模式。 国内城市和东京、新加坡均实行阶梯
水价制度,东京在实行阶梯水价的同时加入了管
径因素,使计价模式更加细致化。 伦敦、东京、巴
黎都有基本水价。 国内城市与纽约、新加坡均直
接按单价乘以用水量来计算。

实际上,由于水资源条件、水质、水资源供需态
势等条件不同,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可支配收入和
用水量也不同,很难单纯从单方水价的高低来比较
国内外各城市水价的高与低。 因此,引入 R 值(人
均月水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作为分析国
内外各城市居民生活水价的可比指标,也就是从居
民可承受能力[12-14]来分析各城市水价的合理性。
根据有关数据,计算所得到的国内外各城市 R 值,
如表 2 和图 3 所示。

从图 3 可知,无论从单方水价还是居民可承受
能力 R值来看,国内城市均低于国外典型城市。 以
国内 R 值最高的昆明为例,昆明 R 值为 0． 42% ,还
要低于国外城市 R 值最低的东京(0． 48% )。 这表
明,相对于可支配收入而言,国内各城市居民人均月
水费支出比较小,居民生活用水水价还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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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7 年国内外各城市 R值

城市名称 月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月人均用水量 / m3 水价 / (元·m - 3) 月人均水费支出 /元 水费占可支配收入比值 / %

纽约 28 837 13． 50 23． 45 316． 58 1． 10
伦敦 18 599 4． 80 22． 19 107． 74 0． 58
东京 19 410 6． 60 14． 07 92． 86 0． 48
巴黎 17 306 5． 40 27． 74 153． 77 0． 89
新加坡 20 616 9． 60 16． 01 153． 73 0． 75
北京 5 201 3． 13 5． 00 16． 56 0． 32
上海 5 216 3． 57 3． 45 12． 32 0． 24
广州 4 617 6． 03 2． 93 17． 66 0． 38
太原 2 622 3． 36 2． 80 9． 41 0． 36
武汉 3 617 4． 50 2． 47 11． 12 0． 31
南昌 3 140 4． 50 2． 38 12． 14 0． 39
昆明 3 316 4． 02 3． 45 13． 87 0． 42
兰州 2 694 2． 58 2． 55 6． 58 0． 24
成都 3 243 4． 17 3． 03 12． 64 0． 39

　 　 注:表中国外人均月可支配收入来自德意志银行《Special Report: Mapping the World's Prices 2017》,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月用水量及水价
来自国际水协会(IWA),新加坡人均月用水量及水价来自新加坡公共事业局(PUB);国内人均月可支配收入来自 2018 年各城市统计年鉴,人
均月用水量及水价来自 2017 年各城市水资源公报,人均月用水量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不包括城镇公共用水。

图 3　 2017 年国内外典型城市水价现状与
可承受能力指标 R值对比

　 　 根据水价承受能力与节水意识关系的有关研
究[15-18] ,一般来说,当水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 1%时,对居民的心理影响作用不大,可以继续
运用价格杠杆调节水资源的使用,促进节水;当达
到 2%时,水价引起居民的重视,开始主动节约用
水;当达到 3%时,用水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较大
影响,应考虑低收入人群的水价承受能力。 《水利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 ( SL 72—2013)指出,城
市居民的全年水费支出占其年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在 1． 5% ~ 3%以内,属于用水户的可承受范围。
然而本文中所选的几个国内外典型城市居民生活

水价可承受能力 R 值大多数没有超过 1% ,仅纽约
的 R 值达到了 1． 1% ,因此不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
节水意识,水价调整的剩余空间还很大。 从国内
城市来看,人均收入较低的太原、南昌的居民水价
承受能力 R 值要比收入较高的上海、武汉的 R 值
还要高,说明国内各城市水价承受能力范围差异
较大,北方地区水价调整的剩余空间低于南方经

济发达地区。

4　 结论与启示

a. 各城市居民生活水价结构类似,但单方水价
差异明显。 国内外各城市居民生活水价一般采用全
成本水价,包括资源成本、工程成本和环境成本。 各
城市居民生活水价均存在逐年上涨趋势,但由于水
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水价存在较大差异,
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生活水价明显高于国内城市,我
国东部城市居民生活水价高于中西部,北方城市居
民生活水价高于南方城市。

b. 居民生活水价一般实行按量计费,但计价方
式不同。 有些国家实施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相结合
的计价模式,固定费用是用水户必须负担的基本费
用,不管用水与否均按月收取;可变费用是根据用水
量的多少所缴纳的费用。 国内城市和东京、新加坡
均实行阶梯水价制度。

c. 各城市居民生活人均月水费支出占可支配
收入的比值(R)较低,水价调整剩余空间较大。 以
R值分析水价可承受能力,发现国内外各城市居民
生活水价 R值均偏低,除纽约外其他各城市 R 值均
没有达到 1% 。 我国城市 R值明显低于国际城市的
R值,不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节水意识,存在较大的
调整空间。

目前国内外城市居民生活水价总体水平偏低,
难以有效促进水资源紧缺地区节约用水。 应根据实
际情况加快居民水价改革,充分考虑到居民收入分
布及承受能力,制定合理的水价水平和调整机制,提
升居民节水意识,支撑节水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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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决工业污染的根本举措是降低工业污染
排放,长三角地区城市工业污染减排空间很大,所以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及产能过剩产业是当
前工业污染治理的首要任务。 同时,环境规制可以
大幅度降低污染物排放,有力地推进产业结构省级
和落后产能淘汰,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进
行技术创新,提升治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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